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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6_B3_95_E5_AE_9E_E8_c122_483984.htm 一、财产刑执行现

状。 财产刑包括罚金、没收财产两种类型，属于刑罚方法中

的附加刑，可单独适用，也可附加于主刑一并适用。我国现

已建立起完善的监狱、看守所、拘留所作为执行自由刑的场

所和方式，但对财产刑执行仅作为法院执行工作的一部分。

案件移送执行后，往往因为当事人进入自由刑执行状态即投

监或留看守所服刑，当事人的家人对既成事实的当事人被监

禁的状态，认为无力挽回，退一步考虑守住现有财产，不愿

意协助当事人履行财产刑甚至拒不履行。表现为隐匿、转移

、变卖现有财产或将房产过户等方式，致使法院对50%以上

的财产刑得不到执行，使本应收归国家的财产得不到实现。 

二、财产刑预执行制度。 如何有效执行财产刑？实践中刑事

审判工作人员及执行人员做了很多尝试，其中，财产刑先予

执行，并以此作为被告人酌定从轻情节考虑的方法，起到了

很好的效果，使近50%的财产刑案件得到有效执行。但这一

方法仅是作为刑事工作策略在刑事审判系统内部运行，未上

升为理论研究和立法研究，因此，未予以公开化、合法化、

理论化。 下面笔者通过对实践中的财产刑先予执行的操作予

以介绍，进行分析研究。 实践工作中，很多法院基于尽量多

的将本应收归国库的财产收归国有，同时也为本法院创收（

注：因为缴纳的财产法院能得到部分返还作为办公费用），

均采用财产刑先予执行方法。具体操作为：⑴庭审通过阅卷

、分析案情，初步确定拟判决被告人缴纳的财产刑数额；⑵



告知被告人通知其家人拟判决财产刑的情况，并告知如能在

判决前主动缴纳相应财产，可作为被告人从轻量刑事的情节

，并为此做被告人家人的思想工作，使他们予以配合；⑶被

告人家人主动为被告人缴纳拟判决的罚金及没收的财产；⑷

判决时将被告人家人主动缴纳拟判决的罚金、没收的财产作

为酌定量刑情节作出对被告人应判自由刑的从轻判决。 上述

方法起到了以下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：⑴使被告人在

财产上受到应有的处罚，不让被告人在财产上战友到便宜；

⑵为国家及法院创收；⑶表明被告人主动认罪，愿意接受法

律处罚的悔罪心理；⑷为被告人的悔罪行为从轻处罚，起到

鼓励其他被告人的作用。 上述方法如操作不当又会产生相应

的负面效果：⑴没有法律依据，法官越权；⑵没有理论依据

，违背罪刑法定原则，即任何人未经判决有罪，不得认为有

罪，更不存在执行财产刑问题；⑶会使人们产生交钱买刑的

错误想法，认为有钱人可以少坐牢，没钱人把牢底坐穿，因

而看轻法律和法官，损害法律的权威；⑷易造成株连。被告

人家人往往出于爱护被告人的想法，即使被告人本人财产不

足以缴纳财产刑金额，仍从自己财产处拿出财产为被告人履

行财产刑，因而使被告人家人的财产利益受到损害，被告人

家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受到株连；⑸易造成被告人基于利

益取舍的考虑而让其家人履行财产刑，而非真正出于悔罪的

想法；⑹部分法院为了创收，不惜以被告人多缴纳财产刑，

而轻判自由刑作为交换，使被告人对本应受到的限制人身自

由的处罚减轻，对被告人起不到相应的惩罚效果。 三、财产

刑预执行的反思。 我们认为，法官判案，必须有法律依据；

法官判案应有严格的程序约束机制；法官判案的方法应符合



刑法理论和刑罚理论。否则就是损害法律的权威，破坏法律

的统一行使，致使法官造法。 前面笔者分析了财产刑先预执

行不仅违背了刑法的规定，也违背刑法理论，同时又产生一

系列负面社会效果。但同时，财产刑预执行制度又在实践操

作中被广泛应用，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好的效果。按照存在

就是合理的哲学理念，财产刑预执行制度的操作之所以应用

广泛，有其合理的积极意义的方面，也有其成长的广泛的空

间。我们不妨对此予以研究，找到一个切合点，即使财产刑

预执行制度规范化、合法化，又使实践中的财产刑预执行制

度的合理化内核予以发扬光大。为此，笔者提出规范财产刑

预执行制度的设想，具体操作如下： 1、在现有刑法理论及

刑法规定的框架内进行设计，有两种方法，即查封、扣押被

告人的财产和主动提供财产保证。⑴财产刑无异应在判决生

效后予以执行，那么我们可以在判决前对被告人财产暂时予

以查封、扣押，以避免被告人家人逃避执行而损害可供执行

的财产，这是一种方法。是法院基于审判职权的行为，待判

决确定后，扣除罚金、没收的财产，其他财产予以解封，如

被告人无罪或不需要判财产刑，则对全部查封、扣押的财产

予以解封。另外通过庭前阅卷及了解的案情，对拟判决的财

产刑数额法官应有个预先的想法，查封、扣押的财产不应明

显超出这一范围，损害被害人财产利益。⑵还有一种方法，

就是告知被告人由其转告其家人拟判决财产刑的数额，由其

家人代其交纳拟判决财产刑相当数额的保证金或保证财产。

判决确定后再从中扣除应执行的财产，剩余财产予以返还。

这两种方法从理论上讲，财产的所有权仍是被告人所有，法

院未予以执行，但对财产的处分权因被告人可能被判有罪需



承担财产刑这一事实而予以限制，合情合理，又不违背法律

规定。 2、吸收现行财产刑预执行中的良好的效果的方面，

予以设计，即主动缴纳财产保证先置，以考查被告人的认罪

态度并以之作为量刑情节考虑。刑法量刑情节中有一个自首

情节，是被告人主动投案，如实供述犯罪事实，则定为自首

，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。自首表明被告人的认罪态度，同时

也协助了侦察机关、司法机关节省办案资源和精力。对于自

愿主动协助执行财产刑的行为，我们也应考虑到被告人主观

上的认罪因素，作为酌定从轻量刑的情节。因此，在查封、

扣押财产及提供财产保证两种方法中，应首选第二种方法。

即如被告人让其家人主动提供财产保证，则作为酌定从轻量

刑情节考虑，若被告人及其家人未主动提供财产保证，视为

不愿意自动履行财产刑的情形，采取第一种方法查封、扣押

财产的强制措施。这样做既能鼓励被告人及其家人主动配合

财产刑执行，又能防止被告人及其家人逃避财产刑执行。 3

、应当注意的问题。⑴财产刑预执行的范围，应是被告人本

人的现有财产，不应株连被告人家人的财产。以被告人现有

财产为限，是对被告人本人的惩罚，超出这一范围，既是扩

大了惩罚的对象，不符合我国刑法罪刑法定的精神；⑵财产

刑与自由刑不存在抵消。有的被告人家人提出多缴纳财产轻

判自由刑，不应采纳。因为自由刑是对被告人人身的强制方

法，是最为有效的改造罪犯，处罚罪犯的方法，是财产刑处

罚难以企及的效果。另外，被告人的富裕程序不同，多交财

产轻判自由刑，势必引起刑罚处罚的不平等，有违刑法的平

等原则，损害司法公正。⑶应给被告人及其扶养的人留部分

基本生活费。对这部分财产不应作为查封、扣押的财产和提



供作为财产保证。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人道主义的体现，

不应予以破坏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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